
委  託  書 
  委託人              因故未克親自參加

彰化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□超額 □縣內

介聘分發作業，特全權委託            代為

辦理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服務學校： 

       申請科(類)別： 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4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介聘當日請繳交此委託書並持雙方證件報到。 


